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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勞工局

職訓就服中心

約用人員

陳奕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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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內容

工 作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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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36班 開訓36班 結訓36班
開訓人數1172人

結訓人數1154人

離退訓人

數18人

就業率88.62%
(統計14班，其餘尚在就

業服導期間)

1-12月工作與活動報告

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

專班
開班班數

0 0 4 6 2 5 2 11 2 3 0 0 35

自訓自用班
開班班數

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

統計 0 0 4 7 2 5 2 11 2 3 0 0 36

工 作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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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班 執 行 情 形

專班執行情形
目標人數達
成率(每班預
訓30人)

離退率 滿意度 就業率
就業職種相
關比例

就業勞保勾
稽比例

107年度 106.38% 0.81% 94.26% 89.41% 87.31% 50.22%

108年度 111.33% 1.02% 93.12% 89.27% 91.49% 68.37%

109年度 110% 0.61% 95.23% 90.35% 91.05% 79.79%

110年度 105.74% 0.99% 94.67% 90.07% 77% 66.73%

111年度
108.52%

(統計36班)
0.18%

(統計36班)
93.41%

(統計36班)
88.62%

(統計14班)
84.5%

(統計14班)
80.96%

(統計14班)

工 作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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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內容

業務檢討與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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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1. 受理民眾報名時，務必請民眾確實填寫報名表，並即時
登入ITS系統查詢學員身分別：

⑴在職者或失業者。(學員提供勞保資料與ITS系統核對)。

⑵就保非自願離職者身份。

⑶公司/商業負責人身份資訊。

⑷學員參訓歷史。

⑸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-技能職類證書查詢

(6)長照從業人員查詢(ITS系統路徑:查核管理/綜合查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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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2.ITS系統上網路報名作業，招生期間請務必不定時去檢查
並即時聯繫學員繳交報名相關佐證資料。

3.訓練單位應依「免繳自行負擔費用之參訓者資格條件及應
附證明對照總表」與目前工作狀況(失業或在職)判定學員
參訓身分，如遇無法判別之身分請與本中心承辦人員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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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4. 已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各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
辦理之職前或在職訓練計畫之學員，訓練期間不得以失
業者身分報名參加本計畫訓練課程，經查獲者，應撤銷
本計畫參訓資格，不予補助訓練經費。但參加勞動部勞
動力發展署在職訓練課程期間，發生非自願離職情事，
以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身分參加本計畫之訓練課程者，
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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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5. 報名截止日請務必確認ＩＴＳ系統「報名資料匯
出」人數與實際報名資料人數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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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6.民眾報名時要特別注意，若該民眾「畢業狀況」
填寫「肄業」，而年齡仍屬學齡期間，請確認學
籍狀況。

備註：⑴若仍保有日間部學籍，則不符合報名資格。
⑵請學員提供學籍證明。(申請學籍證明大約需
要1星期的作業時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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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7.「訓前任職狀況」及任職單位的判定，請依民眾
報名表上「受訓前工作經歷」、民眾提供之「勞
保明細表」與「ITS系統勞保明細檢查」核對無誤
後進行系統登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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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8.「訓前任職狀況」及任職單位的判定。
在職者：(目前在職的工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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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9. 「訓前任職狀況」及任職單位的判定。

失業者：(受訓前一筆離職的工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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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10. 「訓前任職狀況」及任職單位的判定。
失業者：（完全無工作經驗之二種情況）
(1)勞、農保明細無任何工作經歷，民眾於報名表上受訓前工作經歷亦填寫無。

(2)勞、農保明細無任何工作經歷，但民眾於報名表上填寫之受訓前工作經歷
「開計程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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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11. 「訓前任職狀況」及任職單位的判定。

失業者：(勞保目前加保於職業工會、農、漁會)
加保在職業工會期間無就業事實，依報名表填寫之工作選擇訓前任職狀況。
加保在職業工會期間從事相關行業，訓前任職狀況則選職業工會這一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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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12. 「訓前任職狀況」及任職單位的判定。

失業者：(受訓前離職的工作僅職業工會或農、漁會)

⑴加保在職業工會期間無就業事實，受訓前任職狀況則點選未曾工作。

⑵加保在職業工會期間從事為非勞保性質工作，則依學員填寫之工作狀況
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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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13. 「訓前任職狀況」及任職單位的判定。

失業者：(目前加保在職業工會、農、漁會)

⑴加保在職業工會期間無就業事實，受訓前任職狀況則點選職業工
會前一筆，並於無「工作切結書」勾選加保職業工會、農、漁會，
且填寫完整之職業工會、農、漁會名稱。

⑵後續關於職業工會、農、漁會相關判定同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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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14.請訓練單位配合實習單位要求學員檢具身體健康
檢查報告。

15.學員身體健康檢查報告結果需於開訓報到日前提
供，避免開訓後提供造成爭議。

16.如需更改招生簡章內容請來函核備同意後，再行
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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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17. 如學員符合非自願離職者身分，則應優先以該身
分參加訓練。

18.學員報名後，才成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者，如來
不及開立推介單，仍可以以其他身分補助與參加
訓練課程。

19.招生報名階段向民眾說明參訓相關事宜，並應
「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」及「查詢個人相關
資料同意書」簽名切結，因故未能於報名當日繳
交者，最遲應於甄試前繳交。



22222222

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之前-
報名作業

20.要求民眾繳交報名照片，應以清晰可辨為報名者
本人為原則，以利甄試當天核對身分。

21.查詢報名民眾參訓歷史時，請勿將查詢設定2年
內之參訓歷史，避免判定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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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開訓之前-甄
試作業

22.甄試成績公告時間，請依計畫規範應於甄試後三個
（含）工作日以內公告。並清楚告知應試民眾會以何
種方式公告，例如郵寄、簡訊或其他方式通知。

23.請依本計畫規範辦理甄試作業，如未依規範辦理將列
為缺失，做為未來提報計畫參考依據。

24.訓練單位應依地方政府核定之個人訓練費用單價
，於開訓日(含)前先向參訓學員收取全額訓練費用，不
得超收或以其他名目增收任何費用。

25.請訓練單位辦理甄試成績登錄作業時，安排適切備取
人數，避免多人參與甄試，卻沒有滿班的情形。

開訓之前-甄
試錄訓作業

26.ITS系統學員報到作業，請於開訓當日確認學員已開訓
到課後再行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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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1. ITS系統之學員名冊「學號」可以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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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2.學員基本資料維護：ITS路徑
「主要參訓身分別」及「參訓身分別」必須一致。

錯誤樣態： 正確：
主要參訓身分別：中高齡者 主要參訓身分別：中高齡者
參訓身分別：一般身分者 參訓身分別：中高齡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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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3.開訓當天應為參訓學員辦理加保勞工保險(訓字保)事
宜，學員加、退保資料務必與學員名冊核對，確認
學員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。

4.報名後、甄試前、開訓前、開訓中、結訓後，尤其發
放臨時結業證明書前，請務必再次確認學員加保狀
況。



27272727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5.若學員「已領取勞保老年一次給付」請再檢附「自
願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」，若無者，請於ＩＴＳ
系統列印勞保明細證明資料，以確認學員加保狀態。

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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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6.辦訓過程中未依計畫執行（例如：師資、場地、辦理期
程等未告知本中心承辦，計畫變更申請書未依期限來
函等），務必於變更前5日內函文至本中心備查。

7.調課後「同一師資之總時數」勿超過訓練總時數二分之
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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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8.教學內容須符合本計畫之課程綱要，並請訓練單位提供
給授課老師參酌，以利老師依課程綱要安排教學。

9.請確保實作課程提供充足練習設備，以利達到訓練目的。

10.有關課程中提供學員之講義、書籍、簡報，務必確保
其內容正確性、合法性、適切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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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11.課程用材料請確實提供給學員，並讓學員領用當下簽
領點收 (確診學員如非當日領取，請在學員名字後面
備註簽領日期) 。

12.課程教學內容務必符合本計畫提供之課綱，並確實於
教學日誌上填寫教學進度與綱要，並請授課老師該堂
課教授完畢就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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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辦訓期間 14.學員如採視訊授課，學員及講師簽到退時間必須與課
表相符，不可提前簽退，且必須能清楚呈現日期及時
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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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1.經費核銷相關：

(1)請於成果冊檢附所有參訓學員(含離、退訓學員)繳交全額
訓練費用之收據，並貼上千分之四印花稅。

(2)如有單位編列場地費，未依計畫執行辦理變更場地，不予
支付場地費，並於申請核銷時辦理繳回。

(3)材料費如因故未能依計畫購買或無提供學員使用，應來函
至本中心辦理核備，並於申請核銷時辦理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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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(4)任何文宣或廣告形式，請附註招訓字號、經費補助來源勞
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及廣告字眼。

(5)有關宣導費運用之佐證資料，若是「布條」、「海報」、
「易拉展」、「DM 」等，請於其上註明「期別」且僅
宣導本班次之相關訊息。（專款專用）

(6)倘為報章刊登，應提供完整報紙版面（含報紙名稱、刊登
日期、廣告版位），另應於原始憑證或相關資料載明約定
刊登日期或期程。

(7)師資鐘點費印領清冊上相關登載資訊請務必與課程表一致，

例如課程時間、名稱、日期…等等。

(8)成果冊裝訂順序請裝訂前再次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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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2.請訓練單位於ITS系統之補助金請領登打學員補助金額，並
注意在職者身分參訓學員，3年補助7萬元的額度是否足夠
補助全額或八成。(首頁>>教務管理>>補助金請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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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3.行政作業期程提醒：

⑴開訓後5個工作日內，參訓學員資料函送本中心。

⑵結訓日次日起5個工作日內，結訓學員資料與結業證書用
印函送本中心。

⑶結訓日次日起30日內，成果報告書與核銷資料函送本中心
申請補助款。

⑷結訓日次日起110日內，於ITS系統登打【就業狀況登錄】
及學員訓後就業追蹤職種相關聯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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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
之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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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⑸訓後120日內函送：

『學員輔導就業成果名冊』、『廠商僱用滿意度分析』、
『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結訓學員職種相關聯表』、 『廠商
僱用證明書』或 『個人就業切結書』及提供就業證明文件
(如工作照片)、『訓後徵才說明會辦理成效統計表』、
『就業成功案例』、『在職參訓學員訓後動態調查表之統
計表』等資料至本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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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4.就業率未達70%，請於公文敘明原因與改善作法。

5.經費執行比例未達90%，請於成果報告中「六、檢討與建
議」敘明原因與改善作法。

6.成果報告「六、檢討與建議（二）建議事項」，可依訓期
間學員反映事項、期中及期末問卷學員建議事項、或各承
辦建議事項填寫。

7.依星等評鑑「訓後就業輔導措施」項目，加強學員就業輔
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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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4.請訓練單位於結訓後，經審查學員之結訓資格符合合格結
業標準，再核發學員之臨時結業證明書。

5.請函送學員結訓公文前，再次上ITS檢查學員勞保，避免訓
中就業未發現情形。

6.正式結業證明書上之照片，請檢附清晰可辨為學員本人之
大頭照，不得提供個人生活照。

7.結訓證書印製錯誤率高，請訓練單位確實檢查格式後再印
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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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結訓之後 8.學員訓後就業追蹤個人切結部分，請提供至少2張工作照片
，並註明服務對象、及服務內容是否與照服相關。

9. 成果冊呈現之視訊授課簽到退截圖畫面必須清楚呈現課程
日期及學員簽到退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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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 與 提 醒

期間 執行業務易誤蹈情形

開訓前、
中、後

ITS系統：

開訓前、訓中、結訓後登入ITS系統，進行學員資料維護或

建置其他資料時(課程、師資、出缺勤狀況、訓後就業追蹤、

職種關聯等)，請於資料送出前，再次檢視資料正確性及完整

性，避免日後申請補登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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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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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行政作業 宣導

辦訓期間

1. 開訓前請確實告知學員，逾15分鐘進教室上課，
視為遲到，當節課堂請假一小時。

2. 未能完成所有實作課程、臨床實習課程及綜合討
論與課程評量者，予以退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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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行政作業 宣導

檢送公文
內容

1.常見公文誤植內容如下：
(1)年度錯誤。
(2)重複文號。
(3)班次錯誤。
(4)公文內容與計畫變更申請書不一致。
(5)公文忘記蓋單位大小章。

2.請依「111年度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計畫
業務參考手冊」規範作業期限內，函送本中心相關
辦訓資料，以利即時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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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行政作業 宣導

檢送公文
內容

3. 單位替學員申請補換發證書
，請使用最新表單，請在學
員離開前確實檢查所需文件
是否皆已繳交且確實簽名。

(最新表單如111年度業務參考手冊CD片中)



46464646

宣 導 事 項 1

行政作業 宣導

更換與計
畫相關之
資訊

1.如更換計畫承辦人員窗口、公文郵寄地址、電子郵
件信箱…等資訊，請務必主動告知本中心計畫承辦
人員，避免相關辦訓資訊遺漏通知情形發生。

2.更換承辦人員請訓練單位務必做好內部業務交接，
避免本訓練計畫期程延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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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行政作業 宣導

行政作業
表單填寫
原則

1. 本計畫所有表單不得以可擦拭原子筆、鉛筆或其
他可擦去修正的筆類填寫。

2. 所有須本人簽名之表單不得代簽且不能簽簡體字，
例如參訓學員簽到退表、請假單、教學日誌、學
員領取結訓證書簽收表、學員印領清冊、教材(材
料)領用清冊、師資鐘點費印領清冊…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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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行政作業 宣導

照片記錄

1.執行本計畫請務必以照片紀錄每個活動執行情形，
例如：甄試、課程說明會、課程上課情形、徵才說
明會…等等。

2.性別平等課程成果報告須提供的照片中，需含以下
其中之一影片播放照片：
(1)CEDAW宣導影片-臺南女力「WOMAN'POWER-女力扎根．性
平萌芽」水利局版

(2)CEDAW宣導影片-臺南女力「WOMAN'POWER-女力扎根．性
平萌芽」地政局版

(3)誰來定義好人才
(4)行政院多元性別宣導影片(中文版)
(5)職業不分性別 10分鐘台語版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7EjXLNEzVk&t=13s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SkK1dTw8YXc&t=20s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Jexvw1V1io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aw-Ermt1DE&t=3s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HPmwBhRngr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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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行政作業 宣導

其他照顧
服務員訓
練相關事

項

1.如需了解照顧服務員缺工獎勵之相關申辦作業，請
洽台南就業中心、永康就業中心或新營就業中心辦
理。

2.結訓學員如需申辦照顧服務員認證，請洽本府社會
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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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前訓練評鑑(星等評鑑)

1.課程安排

穩定性

2.師資安排

穩定性

申訴管道及

處理

行政作業管

理及執行情

形

訓後就業輔

導措施

針對落後學

員施以課後

輔導的紀錄

或照片

訓練課程滾

動式檢討、

設備擴充及

教材更新情

形紀錄

宣 導 事 項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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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1.課程安
排穩定性

(2分)

2.師資安
排穩定性

(2分)

1.異動率：（調課時數÷總時數）×100%
15%以下，２分。
16－20％， 1分。
20%以上，0分。

2.訓練單位申請變更課程及師資時應審慎評估，以免
影響課程穩定性及學員上課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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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申訴管道
及處理

(4分)

一、申訴管道及處理：

1.機制。(申訴作要點、辦法、規範或制度)

2.流程。(處理流程圖)

3.記錄表。(申訴書)

4.申訴管道。

二、申訴案件妥善處理實例及改善。

三、該年度辦理班次皆需檢附佐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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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行政作業
管理及執
行情形

（2分）

一、機關發文通知改善1次扣0.5分
(以公文文號為準)。

1.不定期訪視之缺失。

2.公文未依照期程函送。

3.參訓學員漏未辦理參加勞工保險(訓字保)。

4.未依計畫執行。(例如：場地變更未告知本中
心承辦、相關行政表單未照實填寫、變更計畫
申請書未依期限來函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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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訓後就業
輔導措施

（3分）

一、於訓練時數達總訓練時數二分之一至學員結訓後前，邀請三家
(含)以上廠商辦理就業說明會或徵才活動(辦理照顧服務職類訓
練計畫因課程時數較短，故可於學員結訓後三十日內辦理前揭
事項。

1.期間：訓練時數二分之一至學員結訓後前。(結訓當天在期
間內)

2.數量：三家(含)以上廠商辦理就業說明會或徵才活動。

3.檢附：「訓後徵才說明會辦理成效統計表」及廠商簽到表。

4.該年度辦理班次皆需檢附佐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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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訓後就業
輔導措施

（3分）

二、於訓練時數達總訓練時數二分之一至學員結訓後三十日前，
應向結訓學員人數兩倍(含)以上之相關企業家數，寄發推薦信
或介紹信

1.期間：訓練時數二分之一至學員結訓後30日前。

2.數量：結訓學員人數兩倍(含)以上之相關企業家數。

3.檢附：「推薦信」或「介紹信」。（非機構名單，且有寄
發之證明。）

4.該年度辦理班次皆需檢附佐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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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訓後就業
輔導措施

（3分）

三、於訓練時數達總訓練時數二分之一至結訓後九十日，應每
兩週以電子郵件、簡訊或其他方式，傳送最新與訓練內容相
關之就業職缺資訊予未就業學員

1.期間：訓練時數二分之一至學員結訓後90日。(每兩週以電
子郵件、簡訊或其他方式，傳送最新與訓練內容相關之就業
職缺資訊予未就業學員)

2.數量：不限。

3.檢附：「簡訊」、「電子郵件」或「其它方式」之截圖。

4.該年度辦理班次皆需檢附佐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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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針對落後
學員施以
課後輔導

（２分）

一、課後輔導：

1.機制。(輔導辦法、規範或制度)

2.流程。(作業流程)

3.記錄表。

二、輔導個案實例及改善。

三、該年度辦理班次皆需檢附佐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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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1

評分項目 評 分 標 準

訓練課程
滾動式檢
討、設備
擴充及教
材更新情
形
（５分）

一、會議紀錄。
（內容有相關課程、設備、教材等相關改善議題）

二、師資、教材檢討是檢附下年度的課表及教材版本。

三、設備擴充：(需與教學有關)係依據教學討論或訓練檢討
回饋結果辦理，更換期間為111年1月至12月且為當年度
之發票或收據。

四、該年度辦理班次皆需檢附佐證資料(含會議紀錄)。



59595959

學員於照顧服務員訓
練課程中染疫，訓練
課程因故暫停上課，
係不可抗力之情事，
爰衛生福利部同意參
訓學員既已完成之課
程(課目與時數)，得
予保留6個月，後續
補課並以於同一縣市
上課者為限，完訓日
期應採實際完訓之日
期。

宣 導 事 項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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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未委託或補助辦訓
之訓練，請勿以政府名
義廣告之招生或收費。

倘查有招生廣告內容不
實之情事，將依相關規
定處以停辦及後續申請
及辦理之限制。

宣 導 事 項 3



61616161

2.請單位辦理徵才活動時，
須特別注意廠商是否符
合勞動條件、有無依規
定投勞保，避免糾紛

宣 導 事 項 4

自112年1月1日起
基本工資26,400元

基本時薪
176元

結訓之就業說明會及徵才活動應注意：

1.依據就服法第5條第2項第6款薪資
揭示規定:求才廠商薪資未達4萬應
公告揭示僱用薪資

※未依法揭示，依就服法第 67 條將處
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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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事 項 5

就業憑本事
職場無歧視

不分性別
歡迎加入照服員職業訓練

就業服務

力活新創 職 場

鼓勵新住民投入照服員行列



63636363

• http://job.tainan.gov.tw/?page_id=536

網路學堂

• 職訓繽紛台南滿分 http://ppt.cc/tb69

• 臺南呷頭路 https://ppt.cc/fHy7Zx

臉 書

• http://job.tainan.gov.tw/app/103.html

台南工作好找

宣 導 事 項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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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見 交 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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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

台 訓練深耕‧品質提升

感謝大家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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